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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8/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8_AE_A4_E8_c80_318538.htm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有机认证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北京、天

津、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

、陕西、新疆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各有机认证机构： 根据国

家认监委2006年专项监督检查计划安排（国认办[2006]7号）

，国家认监委决定在近期组织开展针对有机产品的食品农产

品认证专项监督检查工作。 本次专项监督检查，主要是进一

步规范有机认证市场，净化市场环境，治理和打击假冒认证

等违法违规行为；建立健全2006年度全国有机认证数据库，

准确掌握我国有机认证活动，供有关各方查询提供免费服务

；同时也为做好中国有机法规、标准与欧盟有机法规和标准

的比较，争取通过欧盟委员会的检查和应对日本“肯定列表

制度”，促进我国农产品出口。为做好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工

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项监督检查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认证机构和获证企业监督检查（从9月13日开

始，9月28日基本结束）；第二阶段：市场抽查和督促整改（

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本次专项监督检查对象为28家

经批准的有机认证机构和部分获证企业。 三、请各直属出入

境检验检疫局按照下达的《2006年度有机认证专项监督检查

计划表》的要求和安排，提前做好对需进行监督检查的认证

机构和获证企业的联络、协调工作。国家认监委派出监督检

查组代表国家认监委赴各地实施检查，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根据工作需要派适当的认证监管人员参加专项监督检查



组的工作，对在本省的认证机构和获证企业进行检查，同时

做好认证产品抽样及检测。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各监督检查组应当会同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做好取证

工作。国家认监委将统一部署有关处罚工作，并统一公布本

次专项监督检查结果。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不得擅自处

罚和对外公布检查结果。 四、结合本次有机认证专项监督检

查活动，各直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应当对未获得备案或批

准的外资有机认证机构和境外机构在境内的相关活动进行专

项调查和整治。对于违法违规的，坚决依法予以查处。 五、

各有机认证机构应当对照《认证认可条例》、《有机产品认

证管理办法》、《有机产品认证实施规则》及GB/T 16023《

有机产品》国家标准的要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前的自查，

并将自查报告在9月28日前报送国家认监委和机构所在地的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